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九廣鐵路公司浮薪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九廣鐵路公司（下稱九鐵）管理

委員會成員浮薪制的安排，以及二零零五年評核工作表現的

指標。  
 
 
背景  
 
2. Hay Group 人力管理顧問公司於二零零二年曾就香港法
定機構最高三級管理人員的薪酬進行研究，並向政府提交報

告。  
 
3. 九鐵參考了報告中的建議，在二零零四年七月為最高三

級的管理人員試行為期六個月的浮薪制，目的是為要鼓勵管

理層在四個主要策略範疇上，綜合地達致良好表現。這四個

範疇為財務、顧客服務、營運，以及新鐵路工程。  
 
4. 計劃試行之後，管理局決定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

始，正式推行浮薪制，以全年為評核與計算基礎，並將浮薪

制擴闊至現任管理委員會全部八名成員。  
 
5. 在二零零六年二月的九鐵管理局會議上，管理局根據上

述四項策略範疇，審議外聘核數師核實公司表現後，決定每

名成員二零零五年各自應得的浮薪額。雖然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發生東鐵列車底盤組件焊接位出現裂紋的事

件，但管理局決定向各成員發放浮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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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薪制  
 
浮薪基金  

 
6. 管理委員會成員的浮薪數額是來自公司集合的一筆基

金。年內的每個月，公司從每名成員的整體薪酬中扣起部分

金額，存放於這個基金之內。署理行政總裁與各總監每人所

扣的款項為總年薪的百分之二十，而參與浮薪制的每名總經

理，扣起的數額為各人總年薪的百分之十五。  
 
7. 至翌年一月，九鐵管理局會根據過往一年公司在上文所

述四個策略範疇的整體表現，而決定從該筆基金之中發放浮

薪的總額。  
 
8. 如果達到原定指標，公司會全數發還扣起的浮薪。如表

現達不到指標，公司會扣減部分或全部被扣起的浮薪。如表

現高過指標，公司會按既定的方程式額外增加浮薪基金的金

額。  
 
工作表現指標  

 
9. 為評審管理委員會成員在二零零五年的整體表現，九鐵

在二零零五年初根據四個策略範疇制定十五項工作表現指

標，有關指標是根據公司過往的表現、未來一年的預期表

現、二零零五年的財務預算，以及未來十二個月有關新鐵路

工程項目的合理推算進度制定出來。有關指標均獲管理局及

管理委員會成員雙方同意。  
 
10. 二零零五年的十五項工作指標如下：  
 

指標  
財務  
1. 運輸收入  
2. 商務收入  
3. 現金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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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  
4. 員工服務態度  
5. 整體服務水平  
6. 顧客認為是否物有所值  
營運  
7. 列車服務表現  
8. 延誤 (八分鐘或以上 ) 
9. 每百萬乘客人次延誤率  
10. 乘客安全  
新鐵路工程  
11. 工程進度  (落馬洲支線 ) 
12. 意外率  
13. 馬鐵首年營運  - 列車服務表現  
14. 馬鐵首年營運  - 延誤 (八分鐘或以上 ) 
15. 馬鐵首年營運  - 每百萬乘客人次延誤率  

 
個人的主要工作目標  
 
11. 存放於這筆基金的總金額會視乎管理委員會成員的集
體表現而定，九鐵亦會評核個別成員的工作表現，以決定每

名成員有關年度最終應得的實際金額。  
 
12. 每年年初，九鐵均為每名成員訂定年內的主要工作目
標，至年底便根據這些指標評核各成員的工作表現。九鐵採

用一個既定程式，根據管理委員會的整體表現及各成員的個

別工作表現，計算每名成員最終應得的浮薪額。  
 
二零零五年的表現  
 
13. 九鐵的人力資源策略委員會於一月初審核公司在二零
零五年的表現，由於在評核上文所述的十五項指標後，九鐵

整體表現超出指標，因此委員會根據既定程式，建議公司額

外增加浮薪的款額應為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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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鐵管理局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會議上經過詳
細的討論後，接納人力資源策略委員會的評核及建議，向參

與計劃的成員發放浮薪，其中包括根據既定方程式計算所得

的額外一百萬元。  
 
 
東鐵車底組件裂紋事件  
 
15. 管理局小心審議二零零五年浮薪的發放，曾考慮應否受
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東鐵事件影響，而當日是首

次發現列車底盤組件的焊接位出現裂紋。九鐵管理局的決定

是該事件應該與二零零五年浮薪的發放分開處理。  
 
原因如下︰  
 
(一 ) 當時事件的成因尚未知悉，而政府已表明會成立調查委

員會查明。若最後懷疑有九鐵人員失職，將會另行處理； 
 
(二 ) 九鐵受合約精神所約束，必須接納浮薪的審核程序，在

未得到管理委員會成員事先同意之前，不能單方面改變

合約。  
 

管理委員會的回應  
 
16. 委員會成員對於管理局於二月二十七日管理局會議上
同意向管理委員會成員發放二零零五年浮薪的決定表示歡

迎，但各成員認為，公司在過去一年能有良好表現，全體員

工實在功不可沒。為表示對員工的謝意，管理委員會成員一

致決定，主動提出只收回去年被扣起的薪酬部分，並向管理

局建議將額外一百萬元的浮薪獎勵員工。  
 
17. 九鐵於三月二日發出新聞稿，宣佈管理委員會的決定，
同時，管理委員會亦向員工發出公開信，以及致函管理局，

解釋委員會的立場。至於將額外浮薪獎勵員工的細節安排，

仍有待管理局決定。  
 
九廣鐵路公司  
二零零六年三月  


